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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03                           证券简称：昊志机电                           公告编号：2021-064 

广州市昊志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昊志机电 股票代码 30050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肖泳林 徐汉强 

办公地址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永和经济区江东街 6

号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永和经济区江东街 6

号 

电话 020-62868399 020-62868399 

电子信箱 zqswb@haozhihs.com zqswb@haozhihs.com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618,816,849.37 458,839,962.95 34.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4,310,063.06 65,347,293.56 59.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92,756,057.65 49,718,822.06 86.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5,487,979.57 105,260,733.52 -37.7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6 0.23 5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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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6 0.23 56.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63% 7.08% 2.5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2,476,735,909.68 2,046,396,565.14 21.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53,180,598.67 959,951,336.56 30.5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5,74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如

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汤秀清 境内自然人 28.34% 86,726,790 65,045,092 质押 52,572,100 

汤丽君 境内自然人 9.19% 28,114,650 20,949,862 质押 16,300,000 

广西昊聚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04% 15,425,451 0 质押 5,000,000 

安吉和泽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6% 9,970,089 9,970,089   

昌戎投资管理（上海）

有限公司－青岛昌戎

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其他 2.88% 8,800,120 0   

广东展富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展富长和一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33% 7,128,614 7,128,614   

汤秀松 境内自然人 2.18% 6,678,112 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

组合 
其他 1.63% 5,000,000 0   

安吉镁华经济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3% 4,985,044 4,985,044   

UBS AG 境外法人 1.22% 3,719,389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自然人股东汤秀清、汤丽君和汤秀松系姐弟关系，汤丽君系汤秀松和汤秀清

的胞姐，汤秀松系汤秀清的胞兄。 

2、自然人股东汤秀清为昊聚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并为昊聚公司的执

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 

3、除以上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一

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东情况说明（如有 

1、公司股东广西昊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7,596,701 股，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7,828,750 股，实际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5,425,451 股。 

2、公司股东汤丽君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7,933,150 股，通过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81,500股，实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8,114,650

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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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公司分别于2020年7月8日和2020年7月27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创业板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年度创业板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预案>的议案》、《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等相关议案。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不超过3,600万股（含），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45,000万元，发行对象不超过35名。本次拟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投资项目为“禾丰智能制造

基地建设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广州市昊志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0]3609号）同意注册，公司向安吉和泽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东展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展富长和一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安吉镁华经济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3名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为22,083,747股，发

行价格为10.03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221,499,982.41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211,928,218.46元。2021年4月20日，上述募集

资金到账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了审验并于2021年4月21日出具了《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1]

第ZC10227号）。 

2021年4月29日，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22,083,747股股份已登记完成并上市。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完成后，

新增股份22,083,747股，公司总股本由283,989,089股变更为306,072,836股。 

公司分别于2021年4月29日和5月21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

司注册资本的议案》和《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283,989,089元变更为306,072,836元，并对《公

司章程》相应条款进行修订。公司已完成上述工商变更手续。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0年7月10日、2020年7月28日、2021

年4月22日、2021年4月28日、2021年4月30日、2021年5月22日和2021年6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

的相关公告。 

2、报告期内，公司收到由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广东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

证书》，证书编号为GR202044004628，发证时间为2020年12月9日，有效期三年，本次系公司原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有效期满

后进行的重新认定。根据相关规定，公司自本次通过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后连续三年（2020年-2022年），可继续享受国

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即按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5月15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3、公司分别于2021年3月25日和5月14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确定募集资金专户并授权签署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和《关于调整2020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募集资金投入金

额的议案》。鉴于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21,192.82万元，少于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同意公

司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当前的具体情况，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的募集资金金额进行了调整，同

意公司分别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体育西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平架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

用账户，用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存放、管理和使用，并与保荐机构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二家银行分别

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1年3月 26日、5月 15日和5月 21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4、公司分别于2021年4月29日和5月21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总股本306,072,83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

金股利人民币0.46元人民币（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4,079,350.46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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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1年6月2日，除权除息日为：2021年6月3日。公司2020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于2021年6

月3日实施完成。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1年4月30日、5月22日和5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

相关公告。 

 

 

 

广州市昊志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汤丽君 

2021年07月30日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三、重要事项

